
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笔记第十章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3/2021_2022__E6_88_90_E

4_BA_BA_E9_AB_98_E8_c66_103039.htm 第十章 共有 a.按份共

有：（以整个共有物享有权利） （一）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

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 （二）按份共有

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但

在出售时，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多个共有人时由转让人决定）。如果共有人之间在合同中对

共有份额的分出和转让进行了限制，这时应认为共有人自愿

接受了对于分出和转让其份额的权利的限制，如果共有人无

合同约定的或法律规定的正当理由要求分出或转让其份额时

，会构成对其他共有人的违约行为，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

三）共有人抛弃自己份额的，抛弃后归属其他共有人。 擅自

处分共有物，对他人构成侵权行为。对于第三人，该行为属

于效力待定的行为。如果转让的共有物是动产，第三人取得

该动产时是出于善意，可按善意取得的规则处理。 （四）共

有人对于第三人的义务：如果义务是可分的，例如偿还第三

人对于共有物的修缮费，则各共有人应按其应有份额对第三

人承担义务；如果义务是不可分的，共有人应负连带义务或

承担连带责任。如共有人对于第三人的共同侵权行为，负连

带责任。 b. 共同共有： 指两人或两个以上的人基于共同关系

（夫妻关系、家庭关系，或由合同约定的，如合伙合同），

共同享有一物的所有权。 （一）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

权利，承担义务。包括夫妻共有财产、家庭共有财产、共同

继承的财产（未分割前）。 （二）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



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

，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

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经营

共有财产对外发生的财产责任或造成第三人的损害，全体共

有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

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

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

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但分割夫妻

共有财产，应当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四）共同共

有财产分割后，一个或者数个原共有人出卖自己分得的财产

时，如果出卖财产与其他原共有人分得的财产属于一个整体

或者配套使用，其他原共有人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应当予以

支持。 （五） 共同共有的类型 a.夫妻共有财产 夫妻在婚姻关

系持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共有，另有约定的除外。包括：合

法收入，如工资、奖金、稿酬，以及各自因继承或接受赠与

取得的财产； 存拆、房屋，一人名义，若无约定，视为共同

财产； 夫妻关系期间，知识产权的收益视为共同财产。 b.家

庭共有财产 例1、甲、乙、丙共有一套房屋，其应有部分各

为1／3.为提高房屋的价值，甲主张将此房的地面铺上木地板

，乙表示赞同，但丙反对。下列选项哪一个是正确的？ A.因

没有经过全体共有人的同意，甲乙不得铺木地板 B.因甲乙的

应有部分合计已过半数，故甲乙可以铺木地板 C.甲乙只能在

自己的应有部分上铺木地板 D.若甲乙坚持铺木地板，则需先

分割共有房屋 「答 案」 B 「知识点」 改良行为 共有物的管

理一般应当由全体共有人共同进行，但有两项例外：保存行



为和改良行为。所谓改良行为是指在不改变共有物性质的前

提下，对共有物进行的加工、修理等行为，以增加共有物的

效用或价值。改良行为只需要拥有共有份额一半以上的共有

人同意即可进行。本题中，铺木地板的行为正是改良行为，

因此只需要一半以上的共有人同意即可。而现在甲乙已占2

／3的份额，因此可以为改良行为。B项说法正确。C项的错

误在于，共有财产上，无论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都不

是对物的某一部分享有所有权，所有权及于物的整体，在分

割之前不存在物的“应有部分”的说法。 例2：甲、乙、丙

三入合买了一套机器设备。甲欲以5000元的价格转让自己的

份额。丙表示不要，乙未置可否。3个月后，丁愿意购买该份

额，甲、乙接受了丁交付的5000元款项。此时甲父知道此事

也欲购买该份额，甲又与其父签订了转让份额协议。这时乙

、丙也分别向甲表示，欲购买甲的份额。甲的份额应转让给

谁？ A.乙与丙 B.乙 C.丁 D.甲父 C.本题考优先购买权。 《民

法通则》第78条第3款规定：“按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

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

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法律未为共有人优

先购买权的行使设定期限，亦未规定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意思

表示是否能够撤销，但我们可以设想，第一，如果优先购买

权的行使没有期限限制，则共有人可能会滥用其优先购买权

，妨碍出卖人顺利出卖其份额。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固然值

得保护，但该保护不应该是无限制的，更不应该因此而妨碍

出卖人与相对人的正当利益。《民通意见》第118条规定：“

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

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



，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就规范

意旨而言，其中3个月的期限限制我以为亦可类推适用于共有

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第二，当事人即已放弃其优先购买权

，就表示他已对其权利作出了处分，依私法自治原则，他必

须受该意思表示的拘束，不得反悔。否则，法律无异于支持

出尔反尔的行为。基于以上考虑，本题排除AB.至于D，法律

并未赋予出卖人的亲属以优先购买权，虽然债权具有平等性

，但丁显然属于善意购买人，且已履行其义务，故当以支持

丁的主张为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